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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本校為實踐意見公開鞏固榮譽團結，增進生活管理及學習效果，凝聚向心力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生活檢討會以中隊為單位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利用訓育活動或晚自習時間行之，首次會議應在入校一週內實施。

3、 生活檢討會，全隊官生應一律參加，由訓導召集，中隊長擔任指導員並邀請教師列席。

4、 生活檢討會之內容如下：

(1) 首次會議：

1. 簽訂生活公約（參考資料如附件）。

2. 成立糾察小組：負責推動生活公約之實踐，每區隊推選糾察員一人，互推一人為小組長。任期至下屆改選後終止之，連選不得連任。

(2) 例行會議：

1. 自我檢討：包括學習得失，及生活公約之實踐。

2. 相互批評：就同學之優劣事蹟作客觀善意之表揚或規勸。
3. 建議事項：以改善教育、增進效率、促進榮譽團結、解決實際問題為主。

4. 改選糾察小組。

5、 生活檢討會主席由到會學生臨時推舉之，記錄、計時均由主席指定。

6、 生活檢討會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，由主席作適當之分配，如因時間所限，不及發言時，得以書面代替之。

7、 生活檢討會程序如下：

(1) 清查人數。

(2) 推舉主席。

(3) 主席宣布開會。

(4) 報告事項：

1. 主席報告（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建議事項執行情形）。

2. 糾察小組與實習幹部報告。

(5) 檢討與批評。

(6) 討論（建議案）。

(7) 推（改）選糾察小組。

(8) 主席結論。

(9) 指導員講評。

(10) 散會。

8、 生活檢討會記錄應於會後3日內整理完畢，送由主席層報總隊部轉訓導處簽辦。

9、 生活檢討會記錄簿於畢業後送交訓導處存查。
